
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条（依据）

  为了保障境内来沪人员的合法权益，规范人口服务和管理，提高政

府服务水平，促进本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根据《上海

市居住证管理办法》《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适用对象）

  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人员（以下简称“持证人”），在本市合

法稳定居住和合法稳定就业并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 6 个月的，可以

申请积分。持证人在申办上海市居住证积分时，申请当月应处于就业及

缴纳本市职工社会保险状态，且前 12 个月内累计缴纳本市职工社会保

险费满 6 个月（不含补缴）。

  本市单位在外省市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属于申请积分对

象。

  第三条（积分申请）

  持证人可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

上模拟估分，达到标准分值的，持证人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在线填写

《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申请表》，委托用人单位向注册或登记地区人才服

务中心（以下简称“受理机构”）申请积分。



  第四条（积分申请材料）

  （一）持证人和受委托的用人单位须提交的积分申请基本材料：

  1．持证人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证》；

  2．《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申请表》（网上打印件）；

  3．持证人身份证明及户籍证明；

  4．劳动（聘用）合同；

  5．单位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团法人或民办非企业法

人证书等）。

  （二）除上述积分申请基本材料外，持证人还应当提供与《上海市

居住证》积分指标项目对应的材料：

  1．持证人按照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取得的被国家认可的国

内外学历学位证书。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学历、网络高等学

历教育毕业证书申请积分的，需提供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等学籍材料，

或其他可以证明其教育经历的相关材料。

  2．持证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的与所聘岗位相符的专业技术职

称证书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注册类的须在注册有效期内）；

或持证人在本市工作期间按照国家规定经评审取得的与所聘岗位相符



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或持证人在本市工作期间取得的与所聘岗位相符

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下简称“技能等级证

书”）。

  在外省市工作期间获得的三级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须通过技能人

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或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

询核验。

  3．持证人在本市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证明（缴费基数和年限由社保

系统提供，个人免于提供）以及最近 6 个月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

  4．持证人在本市投资企业的验资报告、工商档案机读材料、最近

连续 3 年在本市的纳税明细或最近连续 3 年聘用本市户籍人员数（须由

所聘单位为其连续在本市缴纳职工社会保险 6 个月以上且申请当月仍

在所聘单位）。

  5．持证人在本市工作期间获得的部、委、办、局等市级机关及以

上表彰奖励证书。

  持证人申请表彰奖励加分的，由表彰奖励主办单位向市评比达标表

彰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备案后可获得加分。

  6．持证人配偶为本市户籍的，提供结婚证、配偶身份证、配偶户

口簿。



  7．其他需要的相关材料。

  （三）持证人配偶和同住子女需要享受积分相关待遇的，应当提供

以下材料：

  1．结婚证；

  2．配偶身份证；

  3．配偶和子女户籍证明；

  4．子女出生医学证明；

  5．满 16 周岁以上且在全日制普通高中就读的同住子女，应当提供

就读证明和学籍证明。

  除特殊说明外，所有积分申请材料均须核对原件，提交复印件。

  对于能够通过调用电子证照、数据共享等方式核验相关申办材料信

息的，可免于提交纸质申办材料。

  第五条（材料受理）

  受理机构对用人单位递交的积分申请材料进行初审，材料齐全的，

予以受理并出具收件凭证；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当场一次性告知用人单

位补齐材料。



  持证人和用人单位应当对《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

  第六条（材料审核）

  受理机构受理积分申请材料后，按照流动人员档案管理有关规定，

调阅持证人的人事档案，并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1．审核持证人工作经历、学习经历及相关情况。

  2．查验持证人学历学位证书。

  3．核实持证人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或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含对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书或聘用证明）或技能等级证书（通过技能

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或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查询）。

  4．核实持证人在本市工作及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年限、缴纳职工社

会保险费基数以及缴费单位与签订劳动（聘用）合同单位的一致性。

  持证人因未正常缴纳本市职工社会保险费而补缴的、职工社会保险

缴费单位与签订劳动（聘用）合同单位不一致的、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

数与个人所得税缴费基数不能合理对应的，不作为“在本市工作及缴纳

职工社会保险年限”“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基数”的积分依据。



  5．核实持证人投资企业的验资报告、工商档案机读材料、企业纳

税情况或聘用本市户籍人员情况。

  6．核实持证人在本市工作期间获得的部、委、办、局等市级机关

及以上表彰奖励证书。

  7．核实持证人的户籍、婚姻、子女等信息。

  对有疑问的材料，可提请主管部门或专门机构进行核实。

  第七条（积分核定与告知）

  积分申请材料审核属实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 20 个工作日

内按照《上海市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进行积分核定，并告知持证人积

分情况。

  持证人和用人单位可至区人才服务中心领取积分书面告知单，也可

至全市任一受理机构使用《上海市居住证》积分打印设备自助打印。

  第八条（积分查询）

  持证人可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信息系统或者持

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证》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区人才服务中

心查询本人的积分。

  第九条（积分确认与调整）



  在《上海市居住证》签注时，对持证人积分予以确认。

  持证人情况发生变化需要调整积分的，应委托用人单位向注册地区

人才服务中心提交相关材料。

  持证人积分项目发生变化导致积分下降或出现减分项目的，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其积分进行扣减，受理机构告知持证人积分变动情况。

  第十条（积分有效期）

  持证人积分有效期与《上海市居住证》有效期一致。

  第十一条（积分失效）

  持证人《上海市居住证》签注过期，积分同时失效。持证人《上海

市居住证》被注销时，积分自动失效。

  第十二条（监督与复核）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全市积分申办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使用

违规材料取得的积分予以纠正，并由原受理机构告知持证人。

  持证人和用人单位对积分存在异议的，向原受理机构提交复核申请，

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进行复核并告知申请人复核结果；对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复核结果存在异议的，可向市人才服务中心提交复核申请，

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进行复核并告知申请人复核结果。



  第十三条（相关积分指标的具体解释）

  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范围是指环卫领域，远郊重点区域是指临港新

片区、“五个新城”、南北地区重点转型区域以及市委、市政府确定的

重点发展区域。

  第十四条（提供虚假材料的法律责任）

  个人在申请积分过程中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申请材料的，

由公安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处罚，

有关失信信息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情节严重的，3 年内不

得申请积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在代办积分申请过程中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申请材

料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有关失

信信息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情节严重的，3 年内不得代办

积分申请。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公安部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实施日期）

  本实施细则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